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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00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云投生态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－061 

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受理情况 

近期，公司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7）川民初71号《应诉通知书》、

（2017）川民初75号《传票》、《民事起诉状》等相关法律文书，四川省高级人

民法院已立案受理原告杜其星以“合同纠纷”为由对本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案。

原告于2017年7月13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公司支付工程款、

赔偿违约金等款项193,000,000元，退还保证金20,000,000元。该案将于2017年

11月14日上午9:00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法庭开庭审理。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受理机构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

（二）受理地点：四川省成都市 

（三）诉讼各方当事人 

原告：杜其星 

被告：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公司、本公司） 

（四）诉讼基本情况 

杜其星提出，2011年3月，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充市政

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代建中心”）签订《南充市西华体育

公园、东湖公园、江东大道延长段、北部新城1路4个BT项目投资建设合同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投资建设合同》”）。约定由公司对代建中心发包的位于四川省南充

市的4个BT项目进行投资建设，项目完成移交后代建中心向公司支付项目回购结

算价款（由项目工程结算价款、投资收益、利息组成）和承担逾期支付项目回购

结算价款的利息及违约金。2011年4月28日，公司与杜其星签订了《南充BT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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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建设目标管理协议书》，约定由杜其星全权负责南充4个BT项目的投资管理、

工程建设、工程管理、工程发包和移交等事宜，并按照约定利润率向公司上缴利

润。杜其星向公司缴纳了保证金2000万元，公司不得解除杜其星的南充分公司经

理职务，否则，由公司退还保证金2000万元，结清已做工程价款，赔偿4000万元

违约金。 

杜其星称其已按照《南充BT项目投资建设目标管理协议书》对《投资建设合

同》约定的4个BT项目投入大量资金，完成了《投资建设合同》约定的工程（因

代建中心原因东湖公园暂未建设部分除外），经验收合格并向公司和代建中心移

交了项目工程。代建中心应支付项目回购结算价款共计约8.31亿元（其中西体公

园约4.32亿元，江东大道约1.76亿元，北部新一路1.60亿元，东湖公园约0.63

亿元）。同时，杜其星提出，依据《南充BT项目投资建设目标管理协议书》约定，

在项目工程结算价款扣除其向公司上交利润、利息及其他款项，余下的款项1.53

亿元应全部归其个人所有，应由公司向其支付。杜其星称，公司已向代建中心报

送了工程结算资料，《投资建设合同》约定的代建中心委托审计结算时限已届满，

代建中心向公司支付全部项目回购结算价款的条件早已成就，但公司未按合同约

定于代建中心结算，拒绝采用诉讼主张权利，损害了其合法权益。杜其星认为，

2017年4月18日，公司解除其南充分公司经理职务，责令其向公司移交南充分公

司全部工作和资料（含管理、财务、工程等资料），实质是通过收回杜其星对南

充BT项目的管理权限，侵占杜其星在4个BT项目中的财产权益。 

故杜其星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。 

（五）杜其星诉讼请求 

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结算价款153,000,000元；被告向原告赔

偿违约金40,000,000元；被告退还原告保证金20,000,000元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

费及律师代理费。 

（六）本公司说明事项 

2011年3月，公司与南充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代

建中心”）签订《南充市西华体育公园、东湖公园、江东大道延长段、北部新城

1路4个BT项目投资建设合同》，代建中心为发包方，公司为投资建设方。（详见

公司于2011年3月29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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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公告》，

公告编号为2011-019） 

2011年4月，经公司董事会同意，公司成立南充分公司，全权代表公司负责

南充市西华体育公园等4个BT项目的投资管理、工程施工、工程管理与项目移交

等事宜。由于该项目有部分市政道路、桥梁和房屋等需要具有相关工程施工资质

的施工企业进行施工，公司授权南充分公司加强与南充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

代建中心的沟通，全权代表公司选择符合具有相关专业资质的施工企业进行施工

（对市政道路、桥梁、房屋范围等进行发包），并负责对发包项目的进行工程监

督和施工管理，以保证工程质量和建设工期。公司聘任杜其星为南充分公司负责

人。2016年11月28日，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”

为由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南充分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案（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1

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为2016-080）。

在该案的应诉过程中，公司发现杜其星有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，涉嫌侵害公司合

法权益。经公司研究决定，2017年4月12日公司免除了杜其星南充分公司负责人

并总经理一职。 

经核查，公司财务账面反映截至目前，南充市西华体育公园、东湖公园、江

东大道延长段、北部新城1路4个BT项目已确认产值分别为2.64亿元、0.4亿元、

1.19亿元、1.34亿元，累计确认产值合计为5.57亿元。 

公司将对该诉讼做全面研究，积极应对，做好应诉准备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公司将立即根据《应诉通知书》要求做好应诉准备。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

取决于法院的判决结果，鉴于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和

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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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 

1.《应诉通知书》（2017）川民初71号等相关法律文书； 

2.《传票》1份； 

3.《民事起诉状》1份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31日 




